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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农团字（2007）第10号


关于开展红十字博爱月活动的通知

各团总支、团支部：

为纪念五·八世界红十字日，弘扬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的红十字精神，落实青岛市红十字会、青岛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红十字博爱月活动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校团委决定开展“红十字博爱”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 活动时间
5月8日至5月28日

2、 活动主题

1、 学微尘、做微尘、奉献爱心、共建和谐

2、 “服务奥运、共建和谐”红十字在行动

3、 活动内容

１、组织一次微尘精神学习活动

以“学微尘、做微尘、奉献爱心、共建和谐”为主题，通过组织演讲比赛、公益之星评选、微尘事迹宣讲等活动形式在广大学生中宣传微尘精神，形成互帮互助、团结友爱的良好校园风尚。有条件的学院可以组织志愿者开展大学生微尘事迹宣讲活动。
２、组织一次志愿服务活动

各学院结合实际，根据团市委和校团委落实的《城阳各高校与城阳各街道结对表》分配方案，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、农村开展既关注民生，又突出红十字精神的志愿服务活动，建立1-2项特色志愿服务项目或创新案例。
3、 组织一次培训活动

以普及卫生救护知识为重点，组织学生开展初级救护、奥运澳帆知识的培训活动，让学生了解奥运、参与奥运会，营造人人争当奥运志愿者的良好氛围。

4、 组织一次宣传活动
弘扬红十字精神、志愿服务精神，组织学生通过悬挂横幅、发放宣传品、布置宣传栏等开展宣传活动，宣传奥运知识、无偿献血知识、捐献造血干细胞知识。积极发动学生报名参加澳帆赛应急献血志愿者。
4、 有关要求
１、提高认识，抓好落实

各团总支、团支部要充分认识开展红十字博爱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围绕活动内容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具体宣传和活动计划，选择不同的活动形式和内容，动员学生积极参与，确保每项活动取得实效。

２、注重宣传，增强实效

注重宣传报道，扩大社会影响。要通过宣传横幅、橱窗展览、张贴标语、报纸、网站等形式进行宣传，增强针对性、实效性和吸引力、感染力。
３、总结经验，改进工作
红十字博爱月活动结束后，各团总支要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5月28日前形成书面材料，将文字版和电子版（邮箱：7332412@163.com）及活动的影像资料等活动材料报团委办公室。

              共青团莱阳农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七年五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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